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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

就业处文件

桂培贤院就〔2020〕18 号

关于在 2020 届毕业生中组织评选

我校优秀实习生的通知

为加强顶岗实习工作的组织与管理，突出顶岗实习在学生综合素

质和专业能力培养中的作用。同时为提高实习质量，增强实习效果，

鼓励和表彰在实习中成绩显著、表现突出的实习生，现我校决定在

2020 届毕业生范围内组织评选优秀实习生。为做好评选推荐工作，

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全体 2020 届毕业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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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2017 级参加实习的学生。

（二）政治素质：坚持党的方针、政策和路线，不断提高思想觉

悟和道德品质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养成良好的职业道

德。积极参加实习单位活动。

（三）业务素质：学习态度端正，勤学好问，积极参加各种业务

学习，认真完成实习工作，有较强的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和初步独立

工作能力。

（四）职业道德：职业道德高尚，工作责任心强，热爱集体，团

结协作，富有团队精神。

（五）纪律观念：遵纪守法，遵守学校和实习基地和各项规章制

度，服从安排。无旷工行为，履行实习生职责，工作积极主动。

（六）人际交往：衣冠整洁、仪表端庄，具有良好的精神风貌，

沟通能力较强，能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，团结校内、外实习同学，尊

敬师长，尊重各级工作人员的劳动。

（七）符合下列条件者之一者可以优先推荐。

1.在实习期间立功、工作优秀获得学校表彰奖励或实习单位推荐

的学生。

2.实习报告被中文指导老师推荐为优秀实习总结报告的学生。

三、评选名额分配

2020 届优秀实习生评选比例不超过参评毕业生总人数的 5%，凡

符合条件的均可评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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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各二级学院汇总 2020 届毕业生总人数分配推荐优秀实习生

名额如下：外国语学院 22 人、互联网营销学院 15 人、财经管理学院

27 人、艺术工程学院 23 人

四、评选过程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《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优秀实习生

评选申请表》，详见附件 1，同时将个人获奖材料复印件附在后

面统一提交到辅导员处。

（二）2017 级辅导员收集专业学生评审材料进行初审。

（三）二级学院复审学生评审材料，填写推荐意见并签字盖章后

将分院汇总表和所有参评学生纸质材料提交到就业处。

（四）就业处协同教务处开展组织最终评审工作。

（五）学校同意评审结果并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3-5 天。

五、表彰和奖励

优秀实习生将授予“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优秀实习生”荣誉称

号，同时颁发荣誉证书，并在全校公布表彰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材料提交时间节点

辅导员将初审推优学生材料上交至二级学院，二级学院复审辅导

员提交的材料，在 6 月 17 日 18 点前将各专业的推荐名单汇总表（附

件 2）电子档和学生参评材料纸质版提交到就业处。

（二）申请表格式要求



4

申报学生填写的表格必须按照附件的样式不可随意更改，纸张规

格统一用 A4 纸，填表时用黑色字体填写后电脑打印出来，获奖材料

附在申请表后。

各辅导员必须本着为学生负责任的态度，认真做好实习生传达、

组织参评工作。认真将文件传到班级，特别是在校外实习的学生，辅

导员应积极主动鼓励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参评。

未尽事项，请联系就业处，联系人：黄佩媛，联系电话

0776-2630500。

附件：1.《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优秀实习生评选申请表》

2.二级学院推荐名单汇总表

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就业处

2020 年 6 月 11 日

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就业处 2020年06月 11日印发


